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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30）

公告
2 0 2 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取消決議案及

增加臨時提案
及

延期召開 2 0 2 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及
延長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的期間

茲提述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6月16日之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
東大會通告（「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通函（「該通函」），其中載列將於2020年7月31日召
開的本公司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上審議之決議案，即《關於修
訂本公司<章程>的議案》。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中所採用
者具有相同涵義。

一、 臨時股東大會取消決議案及增加臨時提案

1. 取消《關於修訂本公司<章程>的議案》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各位股東，鑒於本公司《章程》修訂尚需進一
步完善，董事會於2020年7月28日召開的會議上決議取消載列於臨時股東大會通
告特別決議案下之「1.《關於修訂本公司<章程>的議案》」。

2. 增加《關於修訂完善本公司<章程>的議案》之臨時提案

董事會於上述會議上亦審議通過了《關於修訂完善本公司<章程>的預案》，同意
對《章程》進行修訂完善。

根據《章程》，董事會作為股東大會召集人在發出股東大會通知公告後，不得修改
股東大會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單獨或者合併持有本公司3%以
上股份的股東，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10日前提出臨時提案並書面提交召集人。
董事會已於2020年7月28日收到本公司第一大股東中國中信有限公司（「中信有
限」）向臨時股東大會提交的《關於修訂完善本公司<章程>的議案》之臨時提案，
根據《公司法》第十九條規定以及金融企業黨建工作寫入公司章程的相關要求，
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建議對《章程》部分條款進行修訂完善。



2

本次建議修訂完善《章程》的具體內容如下：

原條款 新條款
變更依據

條目 條款內容 條目 條款內容

新增條款，原第十條順
延為第十一條，內容略

第十條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及
《公司法》相關規定，設立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黨委發
揮領導作用，把方向、管大
局、保落實。要建立黨的工
作機構，配備足夠數量的黨
務工作人員，保障黨組織的
工作經費。

《公司法》十九條及
金融企業黨建工作
寫入公司章程的相
關要求

新增章節，原章節序號
順延，內容略

第四章 黨的組織 《公司法》十九條及
金融企業黨建工作
寫入公司章程的相
關要求

新增條款，原條款序號
順延，內容略

第六十八條 公司設立中國共產黨中信証
券股份有限公司委員會（以下
簡稱「黨委」）。黨委設書記1
名，副書記1–2名，其他公司
黨委成員若干名。董事長、
黨委書記由一人擔任，確定1
名黨委副書記協助黨委書記
抓黨建工作。符合條件的黨
委成員可以通過法定程序進
入董事會、監事會、執行委
員會，董事會、監事會、執
行委員會成員中符合條件的
黨員可以依照有關規定和程
序進入黨委。同時，公司按
規定設立中國共產黨中信証
券股份有限公司紀律檢查委
員會（以下簡稱「紀委」）。

《公司法》十九條及
金融企業黨建工作
寫入公司章程的相
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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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新條款
變更依據

條目 條款內容 條目 條款內容

新增條款，原條款序號
順延，內容略

第六十九條 公司黨委根據《中國共產黨
章程》、《中國共產黨黨組工
作條例》及《中國共產黨國有
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
行）等黨內法規履行職責。

（一） 保證監督黨和國家方針
政策在公司的貫徹執
行，落實黨中央、國務
院重大戰略決策，以及
上級黨組織有關重要工
作部署。

（二） 加強對選人用人工作的
領導和把關，管標準、
管程序、管考察、管推
薦、管監督，堅持黨管
幹部原則與董事會依法
選擇經營管理者以及經
營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
權相結合。

（三） 依照規定討論和決定公
司改革發展穩定、重大
經營管理事項和涉及職
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問
題，並提出意見建議；
支持股東大會、董事
會、監事會、執行委員
會依法履職；支持職工
代表大會開展工作。

（四） 承擔全面從嚴治黨主體
責任，領導公司思想政
治工作、統戰工作、精
神文明建設、企業文化
建設和工會、共青團等
群團工作；領導黨風廉
政建設，支持紀委切實
履行監督責任。

《公司法》十九條及
金融企業黨建工作
寫入公司章程的相
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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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新條款
變更依據

條目 條款內容 條目 條款內容

（五） 加強公司基層黨組織和
黨員隊伍建設，充分發
揮黨支部戰鬥堡壘作用
和黨員先鋒模範作用，
團結帶領幹部職工積極
投身公司改革發展。

（六） 黨委職責範圍內其他有
關的重要事項。

新增條款，原條款序號
順延，內容略

第一百
八十條

董事會決策公司重大問題，
應事先聽取公司黨委的意見。

《公司法》十九條及
金融企業黨建工作
寫入公司章程的相
關要求

註：上表不包括因新增條款，後續條款序號相應順延的修訂內容。

上述建議修訂《章程》須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批准後方告生
效。本公司將根據監管要求辦理本次《章程》修訂的相關備案手續。

二、 延期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及延長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的期間

如上所述，因中信有限向臨時股東大會提交了《關於修訂完善本公司<章程>的議案》
之臨時提案，董事會須按照《香港上市規則》的要求就此臨時提案向股東寄發補充
通函，董事會於2020年7月28日召開的會議上亦決議將原定於2020年7月31日（星期
五）上午9時30分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延遲至2020年8月18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舉
行。臨時股東大會的地點將維持不變，仍為中國北京市朝陽區亮馬橋路48號北京瑞
城四季酒店五層紫禁廳。

為確定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H股股東名單而設置的暫停辦理H股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為2020年7月1日（星期三）至2020年7月31日（星期五）（包括首
尾兩天）。鑒於臨時股東大會延期至2020年8月18日召開，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的期間將延長至2020年8月18日（星期二）（包括最後一天）止，即自2020年7月
1日（星期三）起至2020年8月18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止期間，本公司不會辦理
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2020年8月18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
股東均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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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臨時股東大會補充通函及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

本公司將按照《香港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盡快向H股股東寄發一份載有《關於修
訂完善本公司<章程>的議案》之臨時提案的詳細資料的補充通函（「補充通函」），以
供股東考慮並酌情批准該項特別決議案。本公司將隨同補充通函一併向H股股東寄
發「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將撤銷及取代該通函隨附之代表
委任表格（「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已遞交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至本公司H股股份
過戶登記處之H股股東務須注意，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將不再適用於臨時股東大會
及就新增之臨時提案之投票。

擬委任代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就新增之臨時提案投票之H股股東，須按第二份代
表委任表格上印列之指示填妥，並將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交回本公司於香港之H股
股份過戶登記處 —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其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
號合和中心17M樓，惟無論如何最遲須於經延期後之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
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以專人送遞或郵寄方式交回。

填妥及交回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後，股東仍可親身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
會，並於會上投票。

承董事會命
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佑君

中國 • 北京
2020年7月28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佑君先生及楊明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恕慧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劉克先生、何佳先生及周忠惠先生。


